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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蒲文成

摇摇当人类步入阶级社会后，家庭、部落、民族、国家、制度、法律、
科学、技术、风俗、艺术、伦理等等，应运而生，人类群体的结合方式

进一步受到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支配，以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切社会的基本矛

盾，贯穿于人类阶级社会史的全过程。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则借

助于平衡系统的整合功能。这种平衡系统，主要由政治、经济、思

想文化等方面组成，其中政治是上层建筑诸要素中最强有力的部

分，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给经济的发展

以巨大的影响。它体现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思想文化，

反映处理各阶级间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表现这些关系并代表一

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活动，具体来说，又集

中体现在各种社会制度中。当然，广义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经济、政

治、法律、文化等一切制度的总称，其基础是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生

产关系的总和，从这个角度讲，它是指不同社会性质的各种社会形

态。然而狭义的社会制度，可以理解为法制，即统治阶级按照自己

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制定的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各种法律制

度。它是社会平衡系统的重要内容，是一种社会形态得以存在和

维系的手段。

一般认为，公元前圆世纪左右，今西藏雅隆河谷出现了悉补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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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国，其第一任赞普聂赤统一当时周围的父系氏族族群，标志着我

国藏族先民完成了由氏族向部落的过渡，藏族社会进入了奴隶制

社会。公元苑世纪猿园年代，藏王松赞干布在继承其父南日松赞统
一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西藏各部，建立了著名的吐蕃王朝。

怨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从员园世纪起，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
封建制社会过渡，至员猿世纪初，封建农奴制在西藏确立。员猿世纪
中叶，元朝统一全国，在西藏建立萨迦派地方政权，以教统政，政教

合一，西藏封建农奴制不断发展。后经漫长的岁月，这一制度在我

国藏族社会长期延存，根深蒂固。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国藏族社会

制度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

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伟

大变革，藏族人民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纵观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藏族社会制度，除了与其它地区社会

的许多共同性特点外，在藏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展起

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有其明显的时代、地域和民族特征，这是

我们全面深刻认识旧时藏族社会状况的窗口。星全成、马连龙同

志从苑园年代起学习藏语文，长期潜心于藏族史和藏族文化等领域
的研究，经多年努力，现写出《藏族社会制度研究》一书，这是他们

在这方面研究的综合性成果。全书分员圆章，分别论述藏族旧时社
会的政教合一、活佛转世、司法、惩罚、部落组织、继承、婚姻、丧葬、

土地、牧业区生产资料占有、差税、借贷等各种制度的形成、发展、

形式、内涵、功能、特点等，内容涉及到藏族社会制度的各个层面，

使许多零星的社会现象综合成一个系统的体系，以便读者全面了

解认识以往的藏族社会以及现实影响，其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是

显而易见的。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现象总是有着一定的文化性。这种文化

性的内涵极为丰富，相对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而言，文化

概念是建立在一定经济、政治基础之上，反映这种经济、政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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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系统，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段

性，在阶级社会还有其阶级性。该书极具价值的一点，以文化的角

度，通过对各种以社会制度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刻剖析，

来透视藏族社会，这对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这些制度形成的社会

历史条件、渊源关系、理论基础、演变轨迹等具有重要意义。正如

作者所言，这是一种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制度文化的研究是藏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可以使

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认识藏族文化及其社会生活。”因

此，这种研究可以说给藏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开辟了新

领域。

同时，史学研究的原则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现象是有其价值

的。这就要求社科研究工作者要研究社会的客观状况，研究社会

结构、社会制度之间的功能关系，作出正确的阐释。从这个角度

讲，客观性是社会实践对社会科学的根本要求，也是社科研究的根

本规范。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尊重历史、实事求是，通过对纷繁

复杂社会现象的理性分析，探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普遍认同

的价值准则。《藏族社会制度研究》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对旧时藏

族社会的各种制度，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参阅各种研究观点，

史料结合理论，条分缕析，纵观源流，钩沉索隐，整体研究，提出自

己的见解。以闻名于世的藏区政教合一制度而言，作者分析有关

形成的四种观点，认为随着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地域性的政教合

一统治随之确立，作为更大范围内的政教合一制统治则始于元王

朝支持下的萨迦派地方政权，这一制度又在西藏地方政权的不同

时期，又有内容上的变化。作者还提出地方封建割据、藏传佛教的

广泛传播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等是这一制度形成、存在的坚实

基础，而其内部组织结构因地域的不同表现出多样性，均对藏族社

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仅此一斑，可见全豹。因此，欲要了解旧时真

实的藏族社会，该书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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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藏族社会制度研究》面世之际，作者邀我为之作序，以我

才识，实不敢当。然自己作为一名藏学学子，衷心希望藏学研究日

趋繁荣深入，并对作者辛勤笔耕、勇于探索的精神深深敬慕。鉴于

此，谨述上面文字，以为序。

圆园园园年苑月员日
于青海西宁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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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政教合一制度

摇摇纵观藏族社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即宗
教势力和地方势力在政治、经济上紧密结合，进而形成政教合一制

度。在一些人看来，藏区“政教合一”显然是一种畸型、落后甚至

反动的社会制度。实际上，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因为藏区“政教

合一”这种集政权和教权于一体的统治机制是在藏族特定社会历

史条件下形成并发展完善起来的。因此，它的出现无疑有其必然

性。同时，它之所以长期依存，亦有一定的合理性。况且，从藏族

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政教合一”曾一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这亦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诚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便为之歌功颂

德，进而竭力维护。事实上，“政教合一”在历史上对藏族社会的

消极影响远比积极作用要大得多，尤其后期显得更为突出。也正

是这一点，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完成，它终被废除，从而成为一种

历史现象。

考察民主改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藏族社会制度，对

“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我们

可以通过对“政教合一”制度的分析，了解和掌握当时藏族社会的

基本概况，进而在此基础上，窥视这一政治体制对藏区经济、文化

诸方面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说，不了解“政教合一”制度，

则很难全面、深刻地认识民主改革前的藏族社会。

一、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废除

毫无疑问，政教合一作为藏族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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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其它许多社会制度一样，亦有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然而，对于上述演变过程，尤其是政教合一制度形成的年代问题，

藏学界的认识并不尽一致。综而述之，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其

一，早在吐蕃王朝之前，藏族地区已经盛行“政教合一”，即“王权

神权合一”的统治；其二，佛教传入藏区不久，便与政治密切结合，

进而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其三，藏区“政教合一”制度是一种五

世达赖以后正式建立的政治制度形式；其四，随着藏传佛教尤其是

教派的形成，藏区“政教合一”体制逐渐形成并不断得以发展、完

善起来。

笔者认为，在上述几种观点中，前三种有的因不谙“政教合

一”的内涵而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有的则张冠李戴，以偏盖全。

惟有第四种观点较为接近藏区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历史，因而较

为可信一些。现分别剖析如次：

关于第一种观点，即“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于吐蕃王朝

之前说”

众所周知，公元苑世纪初，松赞干布武力扩张，兼并诸多部落，
进而统一西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政权。之后历经数代，至达

玛吾东赞被弑，这一政权才分崩离析。这一时期被藏族史学界称

为“吐蕃王朝时期”。而在此之前，藏族先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

期。据藏文史籍载，松赞干布之前，尚有三十一代赞普。他们执政

期间，均以“仲”（泽早则怎灶）、“德乌”（造凿藻鸳怎）和“苯”（遭燥灶）三者护持国
政。不少人以此为据，认为早在吐蕃王朝之前，藏区即盛行“政教

合一”统治。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考察吐蕃王朝之前的藏区

社会，当时虽然盛行“仲”、“德乌”和“苯”等原始宗教，且有的已

经明显渗入政治领域。但是，应当看到，它们仅仅是参与政治而

已，尚末达到支配政治的地步。因为在当时宗教（即原始宗教）还

依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而存在，它们对部落（或部落联盟）政治

生活的干预也仅仅是通过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头人（或酋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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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地发挥作用，始终未能与部落（或部落联盟）政体完全结合一

起，更谈不上形成社会制度了。鉴此，不能将当时的宗教参与政治

的行为当作“政教合一”，更不能将之作为藏区“政教合一”的源

头。

关于第二种观点，即“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于佛教传入

藏区初期说”

遍查藏传佛教史籍，都认为佛教是松赞干布前五代即拉托托

日聂赞（约公元缘世纪前后）传入藏区的。为了使人们对此深信
不疑，佛教徒们还精心编织出离奇的“天降”故事。近年来，不少

学者对此提出了疑议。从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早在公元缘
世纪前后，雅隆地区已经与印度等地有了一定的交往。而作为佛

教徒，有可能参与这种往来，但参与的人数不会太多，规模不会太

大。同时，当时雅隆地区尚不存在佛教赖以依存的社会基础，再加

上苯教势力十分强大，因此，佛教势力根本无法渗入进而立足于雅

隆地区。据汉藏文史料载，佛教的大规模正式传入西藏地区，是松

赞干布以后的事情。据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曾采取一

系列建政措施，引进佛教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当时，佛

教之所以传入吐蕃，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人依据吐蕃王

室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认定佛教从传入藏区起，就与政治密切结

合，进而形成“政教合一”统治。实际上。这种认识和第一种观点

一样与佛教在藏区的发展历史不符。众所周知，佛教传入吐蕃初

期，作为土著宗教的苯教，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关于这一点，吐蕃

王朝时期佛教与苯教的不断抗衡乃至斗争即可印证。佛教正是与

苯教长期的斗争中才得以逐渐发展、壮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佛

教不可能（也无法）完全替代苯教而直接干预吐蕃王朝的政治生

活。诚然，在吐蕃王朝中后期，佛教曾一度对吐蕃王朝的政治生活

产生深刻影响。然而，实质上，佛教的这种影响依然是通过赞普发

挥作用。所以说，在吐蕃王朝时期，始终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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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合一”统治。至于吐蕃王朝后期的统治充其量也只能是“政

教合一”制度的萌芽。倘如有人硬将它作为藏族“政教合一”制度

的开端，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关于第三种观点，即藏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于五世

达赖时期说”

达赖喇嘛原本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大活佛，员缘缘愿年，索南
嘉措赴青海湖畔会见蒙古吐默特部汗王俺答汗，并受封“圣识一

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自此达赖喇嘛系统正式确立。从文献

记述来看，索南嘉措和云丹嘉措期间，达赖喇嘛的影响仅仅局限于

格鲁派，尚未对其它教派产生影响。员远缘圆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
嘉措赴京晋见顺治皇帝。员远缘猿年，受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
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

位一直受到中央王朝的承认。同时，对藏传佛教其它教派产生重

大影响。不久，格鲁派的势力迅速增强，进而在格鲁派辖区内形成

政教合一统治。有的人依据这一史实，认为这是藏区政教合一统

治的开端。事实上，这种认识亦是不对的，至少有失偏颇。因为早

在五世达赖之前，西藏的一些地区已经实行政教合一统治，尽管这

时的政教合一制统治大都为地域性的，且规模不太大，但毕竟属于

“政教合一”统治的范畴，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关于第四种观点，即“藏区政教合一是随着藏传佛教

教派的形成而确立说”

众所周知，达玛吾东赞被弑后，吐蕃王室为争权而分裂，继而

相互征战，再加上奴隶、平民大起义，吐蕃王朝这一政体很快便土

崩瓦解。藏族社会进入长达数百年的地方割据时期（有人称“吐

蕃分裂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藏区“政教合一”统治形成时期。

据藏文文献记载，吐蕃王室永丹一支逃据山南桑耶寺，建立地方政

权。其第六世孙益希坚赞时，即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益希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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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达赤巴继任后，积极扶持佛教，宏传佛法，使“政教合一”统治得

到进一步强化；而另一支欧松之第五代孙意希沃在阿里地区建立

的古格王朝中亦实行“政教合一”制统治。这似乎是藏区最早实

行的“政教合一”统治。随着藏区封建社会的发展，到公元员员世
纪中叶，藏区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教派，诸如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

等等。之后这些大的教派又陆续派生出众多小支派，仅以噶举派

为例，有香巴噶举和塔布噶举之分，而后者即塔布噶举又有“四大

八小”说①。从这些教派的形成、发展历史来看，各教派在形成之
初，往往与教区内地方势力的首领结成“施主”关系，以寻找支持

和保护。然而，当教派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之后，便很快向政治

领域渗透，继而与地方势力密切结合，建立区域性的政教合一政

权，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例如，萨迦派与后藏的款氏家族结合，以

萨迦寺为中心，建立区域性的“政教合一”政权；止贡噶举派在拉

萨东北与居热氏家族结合，建立了“政教合一”政权；蔡巴噶举则

与朗氏家族结合，在山南一带建立了“政教合一”政权等等。所有

这些区域性的政教合一政权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区域性“政教合

一”制度的建立，进而向建立更大范围内的“政教合一”统治政权

的过渡。基于上述事实，藏区“政教合一”制度是随着藏传佛教教

派的形成而确立之说是较为可信的，同时也与藏区政教合一制度

的发展历史相一致。不过，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在藏传佛

教教派形成前夕，少数地区已开始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益希沃时

期的古格王朝即是一例；（二）藏区大规模的政教合一统治的建立

与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并非完全同步。因为在藏传佛教教派形成

初期，许多教派未能形成“政教合一”统治，只是到了后来才陆续

开始实行“政教合一”统治。

以上我们就学术界在藏区“政教合一”统治的形成年代问题

上的一些观点作了一番剖析。诚然，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大多

是一些地域性的，而非更大范围内的。关于更大范围内的政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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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治的实施，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志，但从藏族历史发展来看，则

是员猿世纪中叶藏传佛教萨迦派受元朝中央政府册封，掌管西藏地
方政权以后的事情。据汉藏文史料载，公元员圆源苑年，萨迦派教主
贡噶坚赞与蒙古王室阔端在甘肃凉州正式会晤，这是西藏宗教上

层人物与蒙古王室的首次联系。不久，西藏地区正式纳入祖国版

图。员圆远源年，元朝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命萨迦新教主八
思巴总领总制院院事，管理西藏行政事务。后萨迦派在元朝的支

持和直接管理下，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统治，时达怨员年
之久。员猿源怨年，萨迦派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甚而相互征战，势力锐
减。担任帕竹万户长的大司徒降曲坚赞乘机吞并，萨迦政权落入

帕竹之手。从此，帕竹家族与噶举派通过政教合一形式操纵西藏

地方政权。明朝还为噶玛噶举活佛赐封国师、阐化王、大宝法王

等，这对增强噶玛噶举派势力、巩固帕竹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员远源圆年，固始汗控制西藏政权之后，迎请五世达赖到日喀则，将西
藏地方政权献于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组建“噶丹颇章”政府，

实行政教合一统治。员苑缘远年，乾隆皇帝将西藏地方政权授于七世
达赖。翌年，噶桑嘉措组建“噶厦政府”，通过政教合一方式管理

西藏政教事务。之后，西藏地区由达赖、班禅和摄政王等管辖，一

直到员怨缘怨年人民政府平息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
武装叛乱，政教合一制度才被彻底废除。

民主改革后，“政教合一”制度在藏区之所以被废除，原因固

然很多，但主要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员苑世纪以后，“政教合一”制度日趋僵化，落后、腐朽乃
至反动的本质特点越来越暴露出来，从而对藏区社会的消极影响

亦越来越大、越深重。因为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

身受双重压迫，一方面沉重的宗教负担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另一

方面，在“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宗教思想的熏陶下，人们迷恋

于酥油灯前、桑烟之中，而对现实的苦难置如罔闻。正是在宗教与

—远—

藏族社会制度研究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政治双重压迫下，广大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社会地位越来越低

下。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藏族人民与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一样，翻

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在这新的形势下，以往政教合一统治下的那

种封建农奴制人际关系和政治制度已明显无法适应于社会的发

展。倘如不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统治，就无法建立起适应于社会

主义社会的新型的人际关系。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乃至制约藏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不应成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势力，

而仅仅是满足人民群众宗教信仰的思想意识，信教与不信教、信这

种教与信那种教，这纯粹是公民个人的私事，这与政教合一制度强

迫人们信教并接受其统治的行为形成尖锐矛盾。因此，在社会主

义社会，废除“政教合一”制度，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并长期依存

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摇摇众所周知，藏区政教合一作为集世俗的政权和宗教的神权于
一体，对人民实行双重专政的统治形式，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特

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它许多事物一样，它的产生和发展并非

是偶然的，而是在藏区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

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在政教合一制度研究中，无视甚至

否认这一点，将无法对政教合一在藏区形成并长期依存这一事实

予以正确的阐释，进而作出公正的评价。

那么，政教合一制度何以在藏区得以形成并长期存在呢？笔

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历史传统的影响

众所周知，苯教是青藏高原十分古老的地方宗教，早在佛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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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前，苯教已在藏区广泛传播。关于这一点，藏族传说中吐蕃第

一代赞普被苯教徒拥立为王，藏史中拉托多聂赞前二十六代赞普

都以“苯教护持国政”之载可为印证。对于苯教早期的情况，尽管

佛教典籍没有（也不可能有）详尽的论述，但是苯教典籍中的一些

记述足以为我们勾勒出大致的轮廓。从苯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吐

蕃王朝之前，苯教一直未能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

苯教师，主要行施“上祀天神，下镇鬼神，中与人安”的巫师职能。

也许有人认为，这与藏族史籍中“苯教护持国政”之说不符。事实

上，藏史中的“护持国政”与“主持国政”毕竟有一定的区别。同

时，当时除苯教的“古苯”，尚有作为一国之君的赞普，且赞普一直

控制和主持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权力，“古苯”则仅仅通过宗教

宣传对信徒发挥作用，至多也是参与政治而已。二者的关系是：赞

普借助宗教力量来统治属民，进而达到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目

的；而“古苯”则通过依靠和协助赞普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壮大自

己的势力。可见，当时苯教虽然不再完全是一种纯意识的东西

（因为参与政治），但也未能完全控制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政治生

活，进而行使政治权力，更未能形成一支完全独立支配部落（或部

落联盟）的政治力量。诚然，因此而无视苯教与部落（或部落联

盟）的密切关系，甚至否认苯教在部落（或部落联盟）政治中的作

用和地位，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佛教传入藏区之日起，它便与

吐蕃王朝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佛教传入藏区，这与吐蕃

王朝的大力支持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吐蕃王朝的支持，佛教也不

可能顺利地传入藏区，更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立足于藏区。至

于后来佛教参与政治，亦与世俗统治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

正是苯教和早期佛教向政治领域渗透的这种历史传统成为藏传佛

教形成以后建立政教合一统治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甚至在某

种意义上说，藏区政教合一统治的形成是对苯教和早期佛教势力

向政治领域渗透这一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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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地方封建割据是产生政教合一统治的温床

如前所述，达玛吾东赞被弑，吐蕃王室随之分裂，尤其是奴隶、

平民大起义，导致吐蕃王朝迅速崩溃。之后，吐蕃王室后裔占山为

王，相继建立起一些区域性的封建割据政权。他们一方面凭借吐蕃

王室这张王牌，不断扩充各自的势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宗教（即佛

教）势力，来强化自己的统治。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的佛苯

斗争中，察觉到佛教在某些方面比苯教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因而更

能愚弄属民，有利于维护统治地位。所以，他们一改达玛吾东赞抑

佛扬苯的策略，积极扶持佛教势力，从而使佛教在各自的辖区迅速

恢复起来，并得到长足发展。佛教在这些地区再度弘传之后，作为

佛教上层僧侣，从苯教支持达玛灭法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积极向

政治领域渗透，努力使自己与本地区封建割据势力结合起来，以求

得更大的发展。同时，作为地方封建割据势力集团，亦清楚地认识

到这样一个真谛，即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必须与佛教势力

建立长期的密切联系，紧紧依靠佛教的力量，使之为自己服务。正

是基于上述原因，封建地方政权逐渐与佛教势力结合在一起。这

样，封建地方势力的统治者们摇身一变，身兼两职，既是封建地方势

力的统治者，又是当地宗教的教主，对属民进行政治和宗教双重统

治，从而完成了政教分离向政教合一的转变与过渡。所以说，公元

员园世纪至员员世纪初，藏区各地封建割据局面不仅为佛教的西藏化
提供了条件，而且，也加快了佛教势力向政教领域渗透的进程，并在

此基础上产生政教合一统治。之后，藏区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集政

治与宗教于一体的区域性政教合一政权，进而为在藏区（主要是西

藏地区）实行更大范围内的政教合一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为佛教参与政治，进而

形成政教合一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寺院不仅是宗教徒赖以依存的场所和宏扬教义的法坛，在民

主改革前，它还成为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关于佛教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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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区建造寺院的情况，藏文史籍记述不一，有的认为，早在松赞

干布时期，就已经在西藏各地创建十二座寺院。也有人主张，赤松

德赞时创建的桑耶寺是藏区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我们认

为，从佛教在藏区发展的历史来看，“松赞干布时期说”难以置信。

因为当时佛教刚刚传入藏区，且主要在吐蕃王室盛行，而在民间尚

未形成规模，此为其一；其二，佛教传入藏区之初，原始宗教即苯教

的势力十分强大，尤其在民间更是如此；其三，松赞干布时期，西藏

地区虽然有一些僧人活动，但都是外来僧人。作为藏族子弟出家

为僧，则是赤松德赞时期的事情。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松赞干

布时期尚不具备建造佛教寺院的基础和条件。也许有的人认为，

这与松赞干布扶持佛教之举相矛盾。事实上，松赞干布扶持佛教

与创建佛教寺院并非是一回事，况且从一些文献史料来看，当时赞

普支持佛教徒建造的一些宗教场所仅仅是一些没有僧人居住的佛

教庙宇（拉康 造澡葬噪澡灶早或日朝 则蚤噪澡则燥凿），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寺院
（凿早燥灶责葬）建筑。随着佛教在藏区的发展，至赤松德赞时，佛教在
藏区相继建立了一些寺院，这可以从藏史中赤松德赞死后大臣玛

香专权，发动禁佛运动时所拆毁寺庙之记述中得到印证。但必须

承认，当时作为寺院的主体，仍然是外来僧侣。所以，在藏族历史

上，作为第一座规模较大且以藏族僧人为主体的佛教寺院则无疑

是桑耶寺。

从大量的藏文史料记述来看，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之初，曾一度

受到吐蕃王室的支持，作为僧人的生活开支等除一部分是通过化

缘获得外，大部分则由吐蕃王室资助供给。然而，赤德松赞时期进

行改革，将属民庄园划拨寺院作为供施来源。赤祖德赞亦因袭之，

实行“七户僧”制。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各地封建割据政权亦仿效

吐蕃王朝之做法，将大批庄园土地划拨寺院。其结果壮大了寺院

势力，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使佛教上层僧侣实际上成为新型的

地主阶级，有的甚至掌握当地经济命脉。当寺院有了雄厚的经济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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